	新平县林业局内部审批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审批对象
	审批时限
	设立依据
	职权类别
	备注

	18
	县级森林防火规划的批准（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森林防火部
	30个工作日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于2012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内部审批
	　

	19
	在森林防火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规划方案审核（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森林防火部
	30个工作日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于2012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在森林防火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的，应当将森林防火设施的建设纳入规划方案，在开工前报当地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在项目竣工时通知审核部门共同参与验收。”
	内部审批
	　

	20
	县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批准（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森林防火部
	30个工作日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于2012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森林火灾的特点制定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制定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
	内部审批
	　

	21
	县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批准（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30个工作日
	   《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2016年12月23日玉溪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7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第十一条：“保护区总体规划由新平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组织编制，报新平县人民政府批准。”
	内部审批
	　

	22
	县级林业长远规划的批准（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林业局
	30个工作日
	  《新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内部审批
	　

	23
	县级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的批准（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林业局
	30个工作日
	   《云南省林地管理条例》（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土资源、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编制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林地保护和利用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变更规划。”
	内部审批
	　

	24
	因防治病虫害、冻害等特殊情况野外用火批准（县人民政府审批）
	新平县林业局编制、县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森林防火部
	30个工作日
	   《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于2012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五条 ：“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因防治病虫鼠害、冻害等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要求采取防火措施，严防失火。”
	内部审批
	　


